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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一）项目用款单位简要情况。

根据《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调整部分优抚

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粤民发〔2017〕

232 号）的要求，目前我县烈属月定抚恤 2229 元、农村病故

遗属月定抚恤 1849 元。在乡老复员军人月定补 1310 元，带

病回乡退伍军人月定补677元，参战涉核退役人员月定补640

元，烈士子女月定补 390 元，五老人员月定补 503 元，60 周

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士兵，每服一年义务兵役每人每月补助 30

元。

（二）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程序。

按优抚对象类别不同发放金额不同，每月定补优抚金

将在月中旬前全部发放到优待对象账号。退伍军人申报优抚

对象，填写申报材料，由各镇（街）村居委审核签字盖章，

然后到各镇（街）社会事务办审核签字上报，再经民政局优

抚股负责人审核签字盖章对人员身份的核查认定，要进行初

审和会审，然后对其申报材料和退伍军人档案再进一步定

审，定审后。按照全国优抚信息管理系统的要求，对认定人

员身份认定的证件，如身份证，户口簿，退伍证和退伍军人

的档案资料等原件相关资料一同扫入系统，最终在全国优抚

系统上报，待市民政局和省民政厅审核通过后，下个月给予

优抚对象发放补助。由县民政局优抚股工作人员做好优抚发



放表再经民政局优抚股负责人审核签字，报分管领导和主要

局领导审批签字。逐级的审核签字盖章后交予财务人员报县

财政局审核后由财政直接支付个人账号。

我局按照《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调整部分

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粤民发

〔2017〕232 号）的要求，我县认真做好定恤定补标准达到

省规定的补助标准，做好每月定时定量定期的发放，做好下

年预算资金计划，做到有机制，有制度，有规范，完善各项

优抚发放工作。做好项目资金的支出，支出台账记录完整规

范性。对项目检查、监督、措施做到位，取得良好的效益。

维护抚恤补助经费准时性，合法性，没有发生不稳定因素，

取得良的好社会效益，自评优秀。

二、绩效表现

（一）资金使用绩效。

项目支出实施后，实现抚恤补助经费与经济社会发展相

适应，优抚对象生活水平与当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同步提高

的目标。

（二）存在问题。针对短板指标分析项目资金使用存在

的问题和原因。

根据每月都有增减优抚对象，数据不段的变化，很难准

确预算优抚金额。

三、改进意见



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项目管理资金绩效管理的意

见。

无


